附件3
 报 价 函（模板）
致：绵阳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1、我公司全面研究了贵公司直饮水定制机房采购项目的询价公告及相关资料。经研究，我方愿以人民币（大写）      ，（小写）¥      元（税率   %）的报价，并遵照询价公告（含附件）提出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实施本项目。报价明细清单附后。
2、上述报价包含：机房原价、税金、运输费、安装等验收合格所需的全部费用。
3、我司承诺报价为固定价，该报价已充分考虑了各种外部因素对报价的影响，接受采购人不接受调价的要求。
4、我司承诺所供货物为全新原厂正品，否则我司愿承担一切责任。
5、我司承诺如果我司中选，将履约保证金（合同总额的10%）汇入以下账户：
户名：绵阳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绵阳市高新区火炬西街北段51号1幢1层
开户行：绵阳市商业银行营业部
账号：02001100007240
电话：0816-2195985
履约保证金的退还：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后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6、货期：
（1）标的物采购：我司在接到采购人供货通知后于 8 个日历日内完成供货安装。
（2）如果我司中选，我司将保证在上述承诺的货期及服务期限内完成标的物供货及配套服务工作。
7、项目验收标准：依据附件1《清单明细》到货验收，并保证所提供的产品为该品牌的原厂正品。
8、付款方式及条件：
（1）货到现场安装调试完毕经双方共同验收合格，采购人收到我司提供的正式发票后，采购人付合同总额的97%，余3%作为质保金，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起12个月无质量问题，无息付清。
（2）采购人收到我司开具的等额有效增值税发票后支付上述费用。
9、项目违约：
（1）货物验收不合格或出现质量问题或非全新原装正品的，采购人有权拒付合同款，且我司应按货物总金额的3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造成损失的我司应全额赔偿，同时采购人有权视情况的严重程度单方面无责解除合同并将我司列入采购人供应商信息管理库“黑名单”。
（2）工期违约：我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供货工作，则我司按每逾期一日应按每天 100 元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累计计算但违约金总额最多不超过合同总价的30%，该违约金采购人可从任何应付或应退还的款项中扣除。逾期超过10个日历日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无责解除合同并将我司列入采购人供应商信息管理库“黑名单”。
10、如果我司被确定为本项目的生产厂（供应商），我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贵公司签订合同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除非另达成生效协议外，贵司的询价公告（含附件）及我司的报价文件内容将构成约束双方的合同。在正式合同签署生效前，询价公告（含附件）、报价文件将构成双方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11、报价有效期：个日历天（要求不少于30个日历天）
12、我司承诺：2021年至今，未因所供产品的质量原因引起合同纠纷发生仲裁或诉讼事项。
13、质保承诺：                （若有）。
14、其它承诺：              （若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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